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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简化工程监理企业
资质申报材料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

（局），有关企业：

　　为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决定简化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申报材料，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请工程监理专业甲级资质或综合资质的企业，以下申报材料不需提供，由企业法定代表人

对其真实性、有效性签字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企业法人、合伙企业营业执照；

　　（二）企业章程或合伙人协议；

　　（三）企业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的身份证明、任命（聘用）文件及企业法定代

表人、企业负责人的工作简历；

　　（四）有关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技术和档案等管理制度的证明材料；

　　（五）有关工程试验检测设备的证明材料；

　　（六）近两年已完成代表工程的监理业务手册、监理工作总结。

　　二、申请工程监理专业甲级资质或综合资质的企业，以下申报材料不需提供，由资质审批部门根

据全国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发布平台的相关数据进行核查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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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下载：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申请表

　　（一）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申请表中所列注册监理工程师及其他注册执业人员的注册执业证书、身

份证明；

　　（二）企业原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复印件。

　　三、对申请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专业甲级监理资质的企业，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

信息发布平台项目数据库中的业绩为有效业绩。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强本地区工程项目

数据库建设，完善数据补录办法，使真实有效的项目信息及时录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发布

平台。

　　申请工程监理专业甲级资质或综合资质的企业，应按新修订的《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申请表》（见

附件）填报。

　　四、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采取人员抽查、业绩核查等形式加强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动态监

管，加强对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在岗履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依法给予停业

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等行政处罚；对有违法违规行为的注册监理工程师，依法给予罚

款、暂停执业、吊销注册执业证书等行政处罚；要将企业和个人的不良行为记入信用档案并在全国建

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发布平台向社会公布，切实规范建筑市场秩序，保障工程质量安全。

　　本通知自2017年2月1日起实施。

　　附件：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申请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2016年11月17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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